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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7_A8_8E_E5_c46_633104.htm 一、本章大纲 一、

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了解民事诉讼及民事诉讼法的概念 （

二）了解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三）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

则 （四）掌握民事审判基本制度 二、民事诉讼的有关制度 （

一）掌握主管和管辖 （二）掌握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 （三）

掌握民事诉讼证据 （四）熟悉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三、审判

程序 （一）掌握普通程序 （二）了解简易程序 （三）熟悉二

审程序 （四）熟悉审判监督程序 （五）了解督促程序 （六）

了解公示催告程序 四、执行程序 （一）了解执行程序的概念

和特征 （二）熟悉执行程序的有关规定 二、本章重点与难点 

第一节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

特征（一）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是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

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活

动，以及因这些活动而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特点： 

（1）诉讼标的的特定性；（2）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上对抗的

特殊性；（3）当事人处分权利的自由性；（4）解决纠纷的

强制性与最终性。 （二）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调整民事

诉讼的法律规范，指调整人民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

人民事诉讼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法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效力包括：对事的效力、对人的效力、空间的

效力和时间的效力。 三、民事诉讼法的特有基本原则（1）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2）辩论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民事

案件时，当事人有权进行辩论。 （3）自愿与合法的调解原



则：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

调解。 （4）处分原则（5）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诉讼原则：

监督审判人员贪赃枉法、循私舞弊等违法行为；对人民法院

做出的生效判决、裁定是否正确合法进行监督。 四、民事审

判基本制度包括合议制度、陪审制度、回避制度、两审终审

制度、公开审判制度。 （一）合议制度合议制是与独任制相

对应的审判组织形式。独任制只适用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简

单的民事案件。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采用合议制。

一审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也可以由审判

员组成。二审合议庭只能由审判员组成。 （二）陪审制度对

陪审制度的规定： 1.企业简易程序和法律另外规定除外的一

审案件，由法官和陪审员合议庭审理。 2.陪审员除不担任审

判长外，与法官有同等权利；3.陪审员不少于合议庭人员三

分之一；4.陪审员由基层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

命5.陪审员任期五年。 （三）回避制度（1）回避对象：审判

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适用情形： ①审

判人员或上述其他人员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诉讼代理人

近亲属等②审判人员或其他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可以影响对案件公正审理的。 ③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2）

回避审判长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回避，由院

长决定；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和勘验人员的回避，

由审判长决定。 （四）两审终审制度两审终审制是案件的审

级制度，即案件在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结后，还可以上

诉到第二审级的人民法院进行审判，第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判

为案件的最终裁判。 例外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

院所作的裁判，当事人不能上诉；人民法院按特别程序审理



的案件所作的判决，当事人不能上诉（五）公开审判制度审

判过程和内容应向群众公开，向社会公开；不公开审判的案

件，应当公开宣判。 例外情况： （1）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

（2）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3）离婚案件和涉及商业秘密的

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第二节民事诉讼的有关制度

一、主管与管辖（一）主管主管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和解决一

定范围内民事案件的权限，也就是确定人民法院和其他国家

机关、社会团体之间解决民事纠纷的分工和职权范围。 确定

法院主管的标准： ①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为标准；②以国家的

法律、政策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范性文件规定为标准。 我国

法院主管的范围： ①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纠

纷；②经济法规、合同法、劳动法规调整的经济关系，劳动

关系引起的争议，法律明文规定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

件；③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引起的纠纷，包括法律明文

规定应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④由最高人民法院的

规定性文件规定的案件。 （二）管辖1.管辖的概念和意义管

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

案件、经济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管辖的意义：①确定管辖，

可以使审判权得到落实，使诉讼顺利开始；②确定管辖，有

利于当事人行使诉权，及时起诉，避免因管辖不明致使当事

人投诉无门，导致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③有利于维

护国家主权。④有利于正确确定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分

工，发挥行使审判权的积极性。 2.级别管辖①概念级别管辖

是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

限。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和最

高人民法院。 ②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级别管辖的标准是案件



的性质和影响大小。凡是案件具有特殊性或者是比较重大复

杂、影响面广的，由上级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一般案

件原则上由基层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 ③我国民事诉讼

法规定的级别管辖为： 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案件及其认为应由自己审判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

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法

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属于

上述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以外的、其他所有的第一审民

事案件。 3.地域管辖①概念：地域管辖是确定同级法院之间

在各自的辖区为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地域管

辖是按照人民法院的行政区域划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范

围。 ②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地域管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法

院的辖区；二是当事人或诉讼标的与人民法院辖区的关系。 

③地域管辖可分为普通管辖、特别管辖、协议管辖、专属管

辖和共同管辖。 （1）普通管辖普通管辖的确定原则是原告

就被告，即以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为诉讼管辖法院。在被

告的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时，则以经常居住地的人民

法院为管辖法院。 （2）特别管辖特别管辖是指以诉讼标的

所在地、争议的法律事实发生地为标准确定的管辖。在通常

情况下，特别管辖不妨碍普通管辖的适用，即可以由被告住

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同时也可以由法律规定的特定人民法

院管辖。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合同履行地人民法

院管辖；因票据纠纷提起的诉讼，可以由票据支付地法院管

辖。 （3）协议管辖协议管辖只限于合同案件和在法律规定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之间选择，且仅能选择第一审法院的管



辖。当事人在发生争议以前，或发生争议以后可以用书面协

议的方式，选择管辖法院。 （4）专属管辖是对特定的案件

必须由特定的人民法院管辖。不准当事人协议变更。专属管

辖具有强制性和排他性。 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因不动产纠

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港口作业

纠纷提出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继承遗产

纠纷提出的诉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

在地人民法院管辖；（5）共同管辖共同管辖是指依法律规定

，就同一诉讼，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如果

原告同时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时，则由最先

立案的法院管辖。 4.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①移送管辖移送管

辖的两种情况：案件的移送，即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发

现本院无管辖权，而将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受

移送的人民法院认为移送的案件本院确无管辖权时，不得再

自行移送，只能报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管辖权的转移，即由

上级法院决定或同意把案件的管辖权由下级法院转移给上级

法院，或者由上级法院转移给下级法院审理。 ②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的两种情况：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

不能行使管辖权时，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人民法院之

间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经协商不能解决时，由共同的上级法

院指定管辖。 5.管辖权异议①概念是指当事人向受诉人民法

院提出的该院对案件无管辖权的主张。 ②当事人提出管辖权

异议，必须符合的条件： a.提出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本案当事

人；b.管辖权异议的客体是第一审民事案件的管辖权，对第

二审民事案件不得提出管辖权异议；c.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

间必须在提交答辩状期间。 经过审查以后，人民法院对于管



辖权异议应当作出裁定，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在10日

内向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一

）当事人概述1.当事人概念概念：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

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并受人民法院

裁判、调解协议约束的利害关系人。 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应该符合的要求： ①必须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②必须

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③必须受人民法院裁判的拘束。2.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公民的诉讼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权利能力始于

依法成立，终于解散或撤销；公民的诉讼行为能力，始于成

年，终于死亡或宣告无行为能力。公民的诉讼行为可能与诉

讼权利能力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3.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

讼义务4.当事人的更换和追加，诉讼权利的承担当事人的追

加既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也可以由当事人申请追加

。诉讼权利义务的承担，是由于民事权利义务的转移而发生

的，而且新的当事人承担原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后，诉讼程序

要继续进行，原当事人所为的诉讼行为，对新参加诉讼的当

事人具有拘束力，而当事人的更换是由于起诉或应诉的人不

符合当事人条件而发生的。 诉讼权利的承担，又称诉讼权利

义务的承担，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一

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转移给另外的人，由其承担该诉讼

的当事人，继续进行诉讼。 （二）共同诉讼人1.概念：共同

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

的，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 共同诉讼人的特点主要有： ①共

同诉讼人原告或被告一方为二人以上当事人；②共同诉讼人

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③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一致



。 2.共同诉讼人的种类共同诉讼人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和

普通的共同诉讼人。 必要和普通的异同：必要是当事人没有

选择，而普通是由选择权的。 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

必须一同起诉或一同应诉，而普通的共同诉讼人是可以选择

的，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 普通的

共同诉讼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①诉讼标的属同一种类；

②几个诉讼必须属于同一人民法院管辖；③几个诉讼必须适

用同一种诉讼程序；④合并审理能够达到简化诉讼程序、节

省时间和费用的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